关于吴多泰博士奖学金评选工作事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香港“吴多泰博士教育基金” 今年继续在我校捐资设立“吴多泰博士奖学金”。为将此项评奖工作做好，作如下安排：

1、评选与奖励办法详见《海南大学“吴多泰博士奖学金”评选奖励办法》，请严格遵照执行。

2、各学院具体评选指标分配如下表：

	学院
	分配指标数
	
	学院
	分配指标数

	材化
	2
	
	法学
	2

	建工
	2
	
	管理
	2

	信息
	2
	
	艺术
	2

	机电
	2
	
	国交
	1

	农学
	2
	
	人文
	2

	园林
	2
	
	外语
	2

	环植
	2
	
	政行
	2

	食品
	2
	
	旅游
	3

	海洋
	2
	
	应用
	3

	经济
	3
	
	
	

	合计
	40


3、在同等条件下，学院在评选时应注意挖掘海南籍优秀学生。

4、学院所上报的推荐人选须在院内公示三天以上。

5、材料申报要求：
（1）、学院推荐人选填写提交《海南大学“吴多泰博士奖学金”申请审批表》；

（2）、推荐人选同时提交自写个人情况简介一份。简介内容为个人在校期间的表现、成绩及其获奖感言，字数不超过300字。
（3）、所有上报材料统一为A4纸，可为打印版，表格双面打印。
6、所有申报材料请于2009年9月25日前递交学生工作处。

附件：1、海南大学“吴多泰博士奖学金”评选奖励办法

2、海南大学“吴多泰博士奖学金”申请审批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〇九年九月十七日
